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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95,988.53                                           105,216.37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169.80                                               6,920.32

其中：

网络版会员软件                                               4,515.55

电子智能支付设备                                               1,513.74

材料销售                                                  120.88                                                  725.50 材料销售非公司主营业务

其他                                                    48.92                                                  165.53 非公司主营业务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169.80                                               6,920.32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95,818.73                                             98,296.05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项目 备注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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